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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浙江祥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浙江祥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

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祥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

浙江祥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祥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浙江祥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6日

借款人名称

浙江富天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富天集团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合同签订日期及
合同金额/万元）

01ARJ215

02ARJ021-23􀏘
01ARCH071-72􀏘
01ARCH067-68􀏘 99ARJ114/
190􀏘01ARJ193􀏘02ARCH001􀏘
02ERK008 转让债权仅限于合同
本金6662.5万元

担保人名称

花园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杨
卫国

花园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合同签订日期及
合同金额）

01ARB137 􀏘01ARGB001

02ARB015-17􀏘
01ARCH071-72􀏘
01ARCH067-68􀏘 99ARB101􀏘
99ARB167a􀏘 99ARB167b􀏘
01ARB125􀏘 02ARCH001􀏘
02ERK008 转让债权仅限于合同
本金6662.5万元

原贷款行

中国银行浙江省
分行

中国银行浙江省
分行

浙江长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市政公司”）于2015年9月7日经长兴
县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并指定管理人。为加快市政公司破产进程，管
理人于2015年9月29日、9月30日分别在《湖州日报》、《长兴新闻》发布招募公
告，至公告期满无投资者报名。2016年2月3日，有一家意向投资者向管理人
提交了报价方案，管理人现将该意向投资者报价的核心条款予以公示，公开征
集更优的报价方案，若在公示期间无人提交更优报价，管理人将以此意向投资
者的报价方案为基础拟订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

1.收购范围：市政公司按现状持有的资质及认证证书；沥青站土地使用权
两宗：土地权证号为长土国用（2013）第00108989号，面积6406平方米；土地权
证号为长土国用（2013）第00108990号，面积 30660平方米。该两宗土地均座
落于画溪街道竹元村，为国有出让工业用地；沥青站房屋、构筑物及附着物，主
要包括沥青站土地使用权上的办公楼2227.53平方米和附属用房等，不包括场

内的机器设备。
2.收购总价：不低于人民币3200万元，按市政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

通过并经长兴县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的重组方案全面履行义务，在公告载明
的公示期届满前向长兴县人民法院递交书面报价，提交报价时应签署按现状
移交及配合办理裁定受理日前市政公司工程款结算义务的《协议书》，该报价
应超出3200万元且足额交付2000万元保证金至市政公司管理人账户（户名：
浙江长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开户行：浙江长兴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账号：201012010117249033）才构成有效报价。

3.若届期有2家以上投资者提交书面报价，则组织公开竞价，经过公开竞
价，出价最高者成为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的重整投资者，并当
场签署按现状移交及配合办理裁定受理日前市政公司工程款结算义务的《协
议书》。

4.资产移交范围以《协议书》（有意向者联系后提供）约定为准，该《协议书》
应在提交书面报价时一并签署，否则不构成有效报价。

5.具体组织及时间安排
（1）此次招募由市政公司管理人组织和初评，长兴县人民法院负责监督。
（2）时间安排:意向投资者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有效报

名，否则不构成有效报价。
6、联系方式
管理人联系电话：15372202179，联系地址：浙江省长兴县雉城街道明珠路

345号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浙江长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6年2月6日

浙江长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投资者招募公告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蔡风雷（宁波市鄞州姜山雷高磁性材料厂经营者，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330212604060903），公民身份证号

码：33022719790527441X
我局已于2016年1月19日因你违反《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相关规定，就你违反环评制度一案对你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
我局向你直接送达处罚决定书，但因你单位停产关门，且经邮寄仍无法送达。现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四十条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七条，向你公告送达我局鄞环行罚[2016]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内
容如下：1、责令立即停止磁性材料的制造、加工项目的生产；2、罚款伍万柒仟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后，即视
为送达。

你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鄞州银行或其各镇级办事处（罚款编号：435003）。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或宁波市环境保护局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鄞州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
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局
2016年2月6日

催告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徐长勤；民族：汉；性别：男；年龄：35岁；公民身份号码：

362331197912014218；住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兴庄路18号楼401室
你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我局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浙甬

镇卫公罚〔2015〕0008号）中规定的义务。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
（浙甬镇卫强催〔2015〕023号）次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人民币伍佰元缴
至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镇海区支行，地址：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苗圃路
28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未履行
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收到催
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请你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
述申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2月6日

公告
杭州赛府餐饮有限公司：

因贵公司长期拖欠我公司租金，现我公司
以公告的形式正式通知贵公司，请贵公司最迟
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4日内：1、全额支付拖欠
的租金及滞纳金；2、赔偿我公司因贵公司拖欠
租金及未及时腾空并返还租赁物业而受到的
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我公司因此未能将包
括租赁物业在内的会所返还给业主期间支付
的租金；3、自行将贵公司遗留在租赁物业中的
物品搬离。如逾期未自行搬离的，我公司将保
留将上述物品处置并向贵公司追索因此产生
的一切费用的权利。

杭州大厦零售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6日

法院公告
2016年2月6日

想查公告电话一直占
线？亲，你还在用电话查询
公告刊登，联系发票、样报、
退费吗？

你OUT啦！
赶紧扫一扫左边的二维

码，动动手指，一切轻松搞
定！加微信，加效率，来吧！

（2015）浙杭民终字第1967号
浙江星天发展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东骏

智业房产策划有限公司上诉你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5）浙杭民终字第1967号民事判决书。请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判决书，逾期未领取的，
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杭上民初字第1403号

潘玉青：被告江西昌厦建设工程集团公司就
（2015）杭上民初字第 1403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1822号

吴诗贤、谢宋花、孙建国、浙江欧文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吴峰、吴盛奖：本院受理浙江宝瑞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们典当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1823号

倪素珍、孙建国、浙江欧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
峰、吴盛奖：本院受理浙江宝瑞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诉
你们典当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7号

杭州茂秀贸易有限公司、陈伯友、陈伯余：本院受
理原告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0号

宋瑞俊：原告葛正虎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
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46号
蔡丹红：原告李英琼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
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0号

杨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新绿西置业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下午 14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00号

胡月新、郑进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威格尔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02号

朱成福、任小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威格尔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63号

陈利平：原告韦武良诉你与张洁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通知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1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64号

吴克东、翁小红、杭州信海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原
告韦武良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知等。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四楼第11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1831号

陈扬迅：本院受理原告吴文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上商初
字第18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546号

孙初勇：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
知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547号

朱茂通：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
知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687号

敖长银、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
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下午14时
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2907号

何元军、浙江中昊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富阳富盛
光电有限公司、李伟君、杭州臻然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周勇达、何灵华、冯红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平
平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何元军、浙江中昊实业
有限公司、杭州富阳富盛光电有限公司、李伟
君、何阿敏、杭州臻然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周勇
达、何灵华、浙江栋梁门窗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冯红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 290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294号

杭州歌宝高尔夫用品有限公司、杭州富阳
宏盾机械有限公司、华柯夫、周柳亚、田丰、钱华
军：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16年5月17日9：30在本院9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372号

卞良民、陈水平：本院对原告颜群群诉被告卞良
民、陈水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富商初字第337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088号

姚贤富：本院受理原告裘珍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
商初字第3088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姚贤富
归还原告裘珍妹借款本金78000元，支付利息32880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054号

盛林方、徐苏莲、方云、金翠华：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恒隆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
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5月23日
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055号

金竹萍、金国英、郑亚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恒隆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
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5月23日上午9：
30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078号

王镒泰、朱泽英、林爱萍、陈骁良：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恒隆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5
月23日上午10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二十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342号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富阳分公司、广厦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榕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富阳分公司、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据材料。原告上海榕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诉请：1、要求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023403 元，并承担 500035 元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七
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2、由两被告
承担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5月12日上午10：
45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一号法庭公开审理
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65号

朱俊：本院受理原告张露露诉被告朱俊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上午
9：00（遇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851号

徐海金：本院受理原告俞关忠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5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二十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新商初字第847号

钱海英：本院受理原告李福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
富新商初字第847号民事判决书如下：1、被告钱海英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归还原告李福兰借款
本金人民币 20000 元；2、被告吴小松对第一款之款
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受理费 300 元，由被告
钱海英、吴小松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833号

沈军华、施国明、林琳：本院受理原告范新路诉被
告沈军华、施国明、林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
8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善烟专罚公告字[ 2016]第 1 号
2016 年 1 月 29 日，我局在 沪杭

高速公路大云收费站 查获的卷烟，
现场无人认领。

请货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携带相关证明到我局（地址：浙
江省嘉善县魏塘街道解放西路 233
号 ，联系电话：0573-84035017 ）认
领并接受调查处理。逾期不来的，我
局将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浙江省嘉善县烟草专卖局

2016年2 月6日

公 告
周仙玉、毛绍礼：

我行与金华宏一置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
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我行将周仙玉至2015年10月29
日止尚欠我行的贷款本金人民币 357768.98 元及利息
22082.23元等到期债权全部转让给金华宏一置业有限公
司。同时，我行将周仙玉、毛绍礼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
担保的、由周仙玉购买的坐落于武义县桐琴镇万润名城
东区4幢501室住宅的抵押物优先受偿权一并转让给金
华宏一置业有限公司。金华宏一置业有限公司享有我
行对实现周仙玉债权同等的权利。现特发出次债权转
让通知书，请你们收到本通知书后，向金华宏一置业有
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特此通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县支行
2016年2月6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